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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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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在入世承诺中选择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即行政复议和法院司法审查。但是我国承诺的

是法院司法最终审查制度，即所有行政复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

职责是当今世界法治发展的主流，我国的承诺确认司法审查具有普遍性和终局性，采取了法治国家通行的司法终审模式，

符合了当前法治发展中的司法审查主流。但是，当前由普通法院行政庭实施司法审查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了的形势的

需要，外贸救济的司法审查主体应该由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实施。  

  [关键词]WTO;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法院  

  我国司法审查主体存在着的与WTO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种种不合适的情况已有诸多论述，而且关于司法独立的理论探

讨已经非常广泛与深入。就涉及到国际贸易方面的司法审查主体来说，近年来，一种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笔者也十分

赞同。那就是有学者主张的设立单独的国际贸易法院。  

  一、建立国际贸易法院的必要性  

    1、是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入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

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

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 “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

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

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

权利。”   

  我国选择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排除通过仲裁机构审查的行政行为，即行政复议和法院司法审查。这

有别于在有些英美法系国家存在的由专门仲裁机构审查行政行为的情况。但是，我国承诺“如初始上诉权是向行政机关提

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承诺的是司法最终审查制度，即所有行政复

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让法院享有终局裁决权。愿意穷尽救济程序的个人或者企业，

最终都可以走到司法程序中来。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责是当今世界法治发展的主流，我国的承诺确认司法审查具有普遍

性和终局性，采取了法治国家通行的司法终审模式；符合了当前法治发展中的司法审查主流。  

  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据统计，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2007年第

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2006年下半年以来的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57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2％。综合考

虑各种因素，预计200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仍然将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21000亿美元，增长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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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这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在充

满竞争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的崛起在给世界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对有些国家的利益构成了挑战，对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国

内市场形成冲击，因而伴随中国进出口额的增加，贸易实力的增强，别的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也在增多。中国已

经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不公正待遇的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

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市场秩序等其他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有些国家或地区利用我国入世

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第15条）”、“特殊保障措施（第16条）”、和《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的“纺织品特殊保

障措施（第242段）”等条款，肆意使用只针对中国的保护措施，使得贸易争端领域不断延伸，所以我国的外贸环境依然

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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